
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日常人道救助

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有效使用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

会社会捐赠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及《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道救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

2、坚持尊重捐赠人意愿的原则；

3、坚持救助标准与筹资规模相适应的原则；

4、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

第三条 人道救助为一次性救助，申请人因同一原因致

困，原则上只给予一次救助。同时，申请人已申请红十字会、

民政系统其他救助项目的，原则上不再接受同一原因的救助

申请。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基金会根据自身的筹资情况

和社会救助需求，对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和重大疾病等原

因陷入困境的困难群众实施无偿的人道救助。

第五条 指定捐赠给个人的人道救助资金，其管理使用



按照捐赠者意愿办理。

第六条 人道救助采取应急救助、专项救助、定向救助

等方式组织实施。

第二章 救助对象

第七条 救助对象原则上为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居民（有

户籍或居住证）或在赣人员，申请人道救助需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

1.因突发事件、重大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陷

入生存困境的；

2.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仍然无

法摆脱困境的个人和家庭。

3.其他面对人道危机急需的临时性救助的。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救助对象，视其困难程度可优先

救助：

1.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积极参加红十字会抢险救灾、扶危济困等红十字会工

作的先进会员和优秀志愿者；

3.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红十字会募捐活动的捐赠者、

捐赠单位的员工。

第三章 救助实施

第九条 困难群众向本基金会申请救助时须提交下列资

料：



1.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人道救助申请表；

2.申请人及救助受益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3.家庭困难情况证明材料。提供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证

明，证明应包括家庭情况、收入情况、享受低保情况以及受

到其他部门救助情况。

4.因家庭成员大病致经济困难的，需提供二甲以上医院

出具的最近半年的诊断证明、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或出

院小结等。

第十条 人道救助的原则上不得以现金支出，须转入受

助人的银行账号；特殊情况下的紧急临时性救助，在 600 元

以内的，可由受助人填写签领表，工作人员垫付后，据实按

财务流程报销。

第十一条 本基金会日常性人道救助按以下程序进行

办理：

1. 各业务部门收集核实求助材料；

2. 5000 元以内（含）报秘书长批准同意；5000 元-10000

元（不含）的以上秘书长办公会批准同意；10000 元以上报

理事长同意；

3. 按财务流程报销；

4. 按公示要求在官网上公示。

第四章 公开与监督

第十二条 人道救助实施情况应定期通过官网向社会

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红十字人

道救助款。

第十四条 人道救助工作接受监事会和审计机构的监

督审计。人道救助款的使用情况和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接

受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 工作中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的，立即处理并整

改。因严重违背本办法造成重大工作损失、引发不良影响的，

除收回已发放的资金外，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实施，由南昌红基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附：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日常性人道救助申请表



附件：

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基金会日常性人道救助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名 年龄
与申请人

关系
身份证号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

经济

状况

户籍性质 A．农业 B．非农业 家庭人口总数

主要收入

来源

家庭

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申请资助

理由

申请人或其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情况简述

1.申请人患病（或突发事件）的时间： 年 月 日，确诊医

院： ，确诊病型（或具体事件） ；

2.目前救治医院： ；

3.治疗效果（事件处置情况）： ；

4.费用情况：治疗总费用 元，医保报销 元，民政救助

元，其他救助 元，自费 元；

5.完成治疗还需要多少费用： ；

6.家庭经济情况：

。

申报单位

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本基金会

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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